
附件3

国土资源部出让矿业权项目评估要求

国土资源部出让矿业权的价款评估除应依据现行评估有关规定、矿业权评估准则所规定的内容及国土资源部2006年第21号公告外，还特别强调以下要求：

一、采用收益途径评估的，评估机构必须对评估中采用的经济参数作财务评价和是否满足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的评述，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范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拟定开发方案和进行财务评价来确定评估参数。该拟定的开发方案章节应符合《关于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的通知》（国土资发[1999]98号）的要求，作为评估报告的附件。

二、煤炭矿业权价款评估，要求产品方案按原煤设计，价格按坑口价计算。

三、评估所依据的地质报告、储量核实报告、勘查设计报告、评审意见书等必须完整附于评估报告之后，并选附对评估参数的确定具重要指示意义的图件。以下必附图件要求为复制件：

1．矿区地质图（其中，选用成本途径评估的，需要有工程实际材料图；收益途径评估含有后续勘查投入的，需要有勘查设计图件）；

2．典型剖面图（包括钻孔、坑道等内容）；

3．物化探成果图（成本途径）；

4．主要矿体（层）储量计算图；

四、未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认可的地方性收费不能列入成本。

五、矿业权评估机构要严格执行合同约定的时限条款。逾期不能完成的，可书面申请延期，原则上只延长一次，时间不超过10个工作日。由于矿业权评估机构自身的原因，逾期仍不能完成的，国土资源部给予警告并在网上公告，取消其在半年内参加摇号报名资格。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根据国土资源部的公告将有关情况记录在矿业权评估机构的诚信档案，情节严重的不得通过年检。

该要求将作为《矿业权价款评估合同书》中甲方要求的补充。

2012年11月7日
       年   月    日   
- 1 -

